
裕安区各考评对象：

现将 2017年度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考评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评对象

裕安区确认在册的科技特派员、专家大院首席专家、科技专家大院（含贫困

村科技专家大院）、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工作站、农业科技园区。

二、奖项设置

1.优秀科技特派员；

2.优秀首席专家；

3.优秀科技专家大院（含贫困村科技专家大院）；

4.优秀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工作站；

5.优秀农业科技园区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1.考核对象均需向区科特办提供年度工作总结及相关证明材料。年度工作将

作为各项工作开展情况的重要依据，未按时提供资料的视为无绩效或运行不善，

区科特办将对其予以清理。

2.考核对象可对照《关于印发六安市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工作考评办法的通

知》（市科特办〔2017〕2 号）文件规定，向区科特办提出评优申请，区科特办

统一组织对考评对象进行综合评审，并择优推荐上报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2017年度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工作总结；

2.申请的各类评优对象审批表；

3.申请的各类评优对象申报材料。

以上材料纸质版加盖公章后一式两份于 2018年 4 月 15 日前报区科特办，同

时报电子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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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六安市优秀科技特派员审批表

2.六安市优秀首席专家审批表

3.六安市优秀科技专家大院审批表

4.六安市优秀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工作站审批表

5.六安市优秀农业科技园区审批表


